
108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水球代表隊選拔計畫 
一、 依    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8年 1月 7日北市體競字第 1083001294號函。              

二、 目    的：為推展水球運動，並選拔 108 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水球代表隊選手，

特辦理本次選拔賽。 

三、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四、 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游泳協會。 

五、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六、 選拔時間：108年 6月 1日。 

七、 選拔地點：臺北市立大學詩欣館游泳池。 

八、 選手參加資格：須年滿 14足歲（民國 94年 10月 19日以前出生者）。設籍本市連

續滿三年以上【105年 9 月 9 日以前設籍】。 

九、 選手報名方式： 

(一) 以個人為單位報名參加，報名時需註明參選為一般球員或守門員。 

(二) 報名日期另行公佈於臺北市體育總會游泳協會網站，報名同時需繳附一個月

內之個人戶籍謄本乙份，不符本計畫第八條之規定者，取消參選資格。 

(三) 選手報名時須選填守門員、球員組別(每人限填一組，報名後不得更改)。 

(四) 選手報名時應檢附親自填寫並簽名之指導教練確認單，若不克填寫，請另填

寫自願放棄切結書。 

十、 選拔方式： 

(一) 單項測驗(90分) 

 選手均須參加單項測驗，測驗內容及評分標準(如附件)： 

1. 負重踩水測驗（20分） 

在規定地點雙手上舉持鉛塊（10公斤）踩水計時，鉛塊沒水則時間停止，

成績以秒計算。 

2. 50公尺運球測驗（20分） 

選手以抬頭捷泳運球，出發及運球時水球不得拋出離手臂伸直之範圍，

抵達終點時以手觸及牆壁之秒數計算成績。 

3. 水球擲遠測驗（20分） 

選手於水中規定地點踩水單手持球向前拋擲，每位選手可投擲三次，採

最遠之距離計算成績，水球若拋出規定範圍以失敗論。 

4. 八分鐘折返游(20分) : 

選手以任何泳姿游動，手必須觸摸到水道繩，兩端距離為 25公尺，以八

分鐘內達成趟數來計算成績，未觸摸到水道繩該趟成績不算。 

5. 200公尺游泳測驗(10分) 

(二) 賽事加分(10分) 

1. 106年全國總統盃水球錦標賽: 

第一名加總分 2分，第二名加 1分。 

2. 107年全國總統盃水球錦標賽: 

第一名加總分 3分，第二名加 2分，第三名加 1分。 

3.106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選手加 5分。 

十一、 錄取方式： 

(一) 五項單項測驗分數最高為 90分，賽事加分最高為 10分，總分合計為 100分。 



(二) 依總分高低排序錄取，若遇同分，依第十項測驗內容各單項成績比序，成績

高者優先錄取。各單項成績排序如下: 

1. 守門員:水球擲遠測驗、負重踩水測驗、50公尺運球測驗、八分鐘折返游、

200公尺游泳測驗。 

2. 球員：200公尺測驗、負重踩水測驗、50公尺運球測驗、八分鐘折返游、

水球擲遠測驗。 

十二、 錄取名額： 

正選 13名(守門員 2名、普通球員 11名)，備取若干名。全國運動會正式報名

前若有選手因傷或其他因素退訓者，得由教練從備取選手中遞補，並提報臺北

市政府體育局核備後變更。 

十三、 選拔會議時間與地點： 

（一) 時間：108年 6月 1日於單項測驗結束後隨即召開。 

（二)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詩欣館游泳池會議室。 

十四、 教練及管理遴選： 

（一） 名額：代表隊教練及管理各 1名。 

（二） 教練產生方式: 

依臺北市體育局「108年度全國運動會教練遴選辦法」辦理。 

（三） 管理產生方式: 

由臺北市體育總會游泳協會提名，經選拔會議討論決議。 

十五、 附則 

1. 所有選手必須全程參加每項測驗，不得遲到、請假。 

2. 缺考不得補考，缺考後不得再參與後續項目測驗。 

3. 各項單項測驗成績有 0分者不予錄取。 

十六、 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隨時修正公布之。 

 

備註： 

1. 測驗事項若有未盡事宜，得當場補充說明之。 

2. 測驗評分委員由具有 FINA水球裁判證或國內具有 C級以上裁判資格者。 



 
 

 

108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水球代表隊選拔賽 

選 手 報 名 表 

編    號 

 

 

姓    名 

 

 

參選位置 

 

 

指導教練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賽事經驗  

 

 



 
 

 

108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水球代表隊選拔賽 

負重踩水計分表 

編號 選手姓名 得分 計時 排名 

     

     

     

     

     

     

     

     

     

     

     

     

     

     

     

     

             



 
 

 

108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水球代表隊選拔賽 

50公尺水上運球計分表 

編號 選手姓名 計時 得分 排名 

     

     

     

     

     

     

     

     

     

     

     

     

     

     

     

     

         



 
 

 

108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水球代表隊選拔賽 

水球擲遠計分表 

編號 選手姓名 第一擲 得分 第二擲 得分 第三擲 得分 總得分 排名 

          

          

          

          

          

          

          

          

          

          

          

          

          

          

          

          

 



 
 

 

108 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水球代表隊選拔賽  

八分鐘折返游計分表 

編號 選手姓名 得分 趟次 排名 

     

     

     

     

     

     

     

     

     

     

     

     

     

     

     

     

 



 
 

 

108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水球代表隊選拔賽 

200公尺游泳測驗計分表 

編號 選手姓名 得分 計時 排名 

     

     

     

     

     

     

     

     

     

     

     

     

     

     

     

     

 



 
 

 

           108 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水球代表隊選拔賽 

成績總表 

編號 選手姓名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第四項 第五項 賽事加分 總分 排名 

          

          

          

          

          

          

          

          

          

          

          

          

          

          

          

          

 

 



 
 

 

附件一   臺北市 108年全國運動會水球代表隊選拔賽給分量表(一) 

項目 

分數 

負重踩水 

（秒） 

50 公尺運球

（秒） 

水球擲遠 

（公尺） 

八分鐘折返游

(趟) 

200公尺游泳 

測驗 

20 ≧39.50 ≧26.00 ≧40.00 30 第 1名 

19 ≧38.00 ≧27.00 ≧38.00 29 第 2名 

18 ≧36.50 ≧28.00 ≧36.00 28 第 3名 

17 ≧35.00 ≧29.00 ≧34.00 27 第 4名 

16 ≧33.50 ≧30.00 ≧32.00 26 第 5名 

15 ≧32.00 ≧31.00 ≧30.00 25 第 6名 

14 ≧30.50 ≧32.00 ≧28.00 24 第 7名 

13 ≧28.50 ≧33.00 ≧26.00 23 第 8名 

12 ≧27.00 ≧34.00 ≧24.00 22 第 9名 

11 ≧25.50 ≧35.00 ≧22.00 21 第 10名 

10 ≧24.00 ≧36.00 ≧20.00 20 第 11名 

9 ≧22.50 ≧37.00 ≧18.00 19 第 12名 

8 ≧21.00 ≧38.00 ≧16.00 18 第 13名 

7 ≧19.50 ≧39.00 ≧14.00 17 第 14名 

6 ≧18.00 ≧40.00 ≧12.00 16 第 15名 

5 ≧16.50 ≧41.00 ≧10.00 15 第 16名 

4 ≧15.00 ≧42.00 ≧8.00 14 第 17名 

3 ≧13.50 ≧43.00 ≧6.00 13 第 18名 

2 ≧12.00 ≧44.00 ≧4.00 12 第 19名 

1 ≧10.50 ≧45.00 ≧2.00 11 第 20名 

0.5    
 第 21名(含)以後

名次 



 
 

 

108年全國運動會臺北市代表隊選手之 

指導教練確認單 

1.參加項目：                          

2.選手姓名：                    

3.聯絡電話(宅)：(  )-           

4.行動電話：      -          

5.推薦帶隊指導教練：(1)姓名：            (2)連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6.教練名單（教練獎勵金依各階段比例分配後，所填人數均分，詳如備註）： 

啟蒙教練：(1)姓名：            (2)連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啟蒙教練：(1)姓名：            (2)連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階段教練：(1)姓名：            (2)連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階段教練：(1)姓名：            (2)連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現任教練：(1)姓名：            (2)連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現任教練：(1)姓名：            (2)連絡電話(宅)：(  )-             

(3)行動電話：     -           (4)教練證號：             

註：1.四人以下(含四人)之競賽項目，請參賽選手務必填列本單，最少填寫 1位教練，至多可填寫 6

位教練，如教練均為同 1人，請於啟蒙、階段及現任教練均填該教練姓名及聯絡方式。 

2.本單由參賽選手親自填寫並簽名，每單僅限填 1位選手。 

3.個人項目若各階段之教練名單為 2人以上，獎勵金將依據各階段所填教練人數均分。 

4.接力項目教練獎勵金，依選手人數均分後，再依據選手各階段所填教練人數均分。 

5.選手若不提出指導教練確認單，須填寫自願放棄切結書。 

6.表格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7.獎勵金分配比例：由啟蒙教練、階段教練及現任教練等人均分。 

選手本人簽名：                      



 
 

 

108年全國運動會選手 

指導教練確認單自願放棄切結書 

 

本人_______參加臺北市 108年全國運動會______種類選拔賽，如獲選

臺北市參加 108年全國運動會，自願放棄填寫指導教練確認單，特立此切結

為憑。 

 

 

此致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立切結書人：                     （親筆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